
韓偉創校院長紀念獎學金申請辦法韓偉創校院長紀念獎學金申請辦法韓偉創校院長紀念獎學金申請辦法韓偉創校院長紀念獎學金申請辦法 

設立日期：96年 11 月 5日 

108 年 5月 16 日本校 1072 學期獎學金管理委員會第 2次會議修訂通過 

113 年 10 月 8日本校 1131 學期獎學金管理委員會第 1次會議修訂通過 

一、宗旨： 

本獎學金為紀念陽明大學創校院長韓偉教授而設立；韓偉院長為虔誠

基督徒，曾在陽明大學創校之初倡導偏遠醫療服務，積極服務弱勢，以宏

揚基督之愛。為使韓偉院長的精神與典範能繼續在陽明交通大學延續，韓

院長夫人吳期敏女士及韓偉院長子女，特捐贈設立本項獎學金。 

二、申請資格： 

(一)本校人文藝術與社會學院、生命科學院、生物醫學暨工程學院、牙

醫學院、醫學院、護理學院、藥物科學院之在校大學部學生或研究

生。 

(二)具有長期偏遠醫療服務、長期關懷弱勢或愛人行動之具體事蹟者。 

三、頒發金額與名額： 

本獎學金每年頒發總額新台幣5萬元整，頒發名額至多4名。 

四、申請方式與時間： 

(一)每學年第二學期開學後１個月內公告，由所屬相關單位推薦後，

送學務處彙整，再提送至獎學金管理委員會評定。經評定後，公

開表揚，並擇期頒獎。 

(二)申請者須繳交申請書、相關單位推薦函、師長推薦函及檢附具體

文件說明，逾期或資料不全者，視同放棄。 

 


